
嘉義縣竹崎鄉光華國小 109 學年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實施要點 

一、依據： 

教育部 92 .01.15 台國字 0920006026 號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實
施要點」及「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總綱」訂定之。 

二、目的： 

        （一）規劃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方向與內涵，落實推動九年一貫與十二年國教課 
              程基本精神。 

（二）審定學校課程發展計畫，營造學校本位課程特色。 

（三）評鑑學校課程發展及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效，提昇教師專業素養與教學品
質。 

三、課程發展委員會及職掌： 

（一）成員： 

職 務 職 稱 姓 名 職 掌 

召集人 校 長 陳永昇 
綜理「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課程」各項事

宜 

行政人員 教 導 主 任 曾馨慧 
訂定本校「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課程」實

施計畫及落實各項教育活動的推動。 

行政人員兼藝術

人文領域召集人 
總 務 主 任 謝東龍 提供各項教學支援及相關設備充實與採購。 

行政人員 教 務 組 長 林佳逸 
擬訂教學研究計畫、辦理相關研習、蒐集與

整理相關資料 

自然領域召集人 訓 導 組 長 彭育康 

1、編擬「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課程」教學

計劃及進度表。 

2、發展學校本位課程及實務經驗分享 

3、規劃「教學檔案」及「學習檔案」 

4、辦理領域教學研究及教學觀摩。 

數學領域召集人 教 師 黃素雲 

語文課程召集人 教 師 陳育純 

生活領域召集人 教 師 張雅斐 

社會領域召集人 教 師 張耀富 

健體領域召集人 教 師 楊逸民 

綜合活動領域召集人 教 師 楊友善 

家長代表 會 長 葉桂福 

1、協助本校推動「九年一貫、十二年國教課
程」相關措施之宣導與推廣 

2、提供學校教學活動必要之支援  

註＊各類代表（除校長、行政人員及專家學者外）於每年八月中旬推舉改選，任期一年；
任期中如因職務或身分變更，應即時遞補或改選。 



＊本發展委員會得視需要邀請專家學者或社區人士列席會議，提供諮詢。 

（二）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功能與任務： 

1、規劃全校課程方案與課程結構： 

（1）全校各年級之課程目標與架構。 

（2）各年級基本教學時數中各學習領域之結構與每週上課時數。 

（3）全校作息結構及各年級之作息結構。 

（4）審校全校彈性教學計畫。 

（5）課程發展會議期程與時程。 

2、規劃學校本位課程及學習領縱向課程計畫。 

3、協調並統整各學習領域及各處室推動業務計畫或學習活動 

4、審查全校各年級各學習領域之課程計畫。 

5、審查教師自編教材。 

四、課程發展小組功能及任務： 

（一）課程發展小組組成及產生方式： 

1、由全校教師共同組成。 

2、小組任務分組：各學習領域設二位（以本校成員人數考量） 

領域別 語文領域 數學領域 社會領域 自然領域 綜合活動
領域 生活課程 藝術與人

文領域 
健康體
育領域 

召集人 陳育純 黃素雲 張耀富 彭育康 楊友善 張雅斐 謝東龍 楊逸民 

組員 林佳逸 張耀富 黃素雲 楊逸民 曾馨慧 陳育純 彭育康 楊友善 

（二）課程發展小組之功能與任務： 

1、訂定課程小組研發進度，及定期之課程發展研究會時程表。 

2、研擬各學年課程總體計畫、領域課程計畫、統整課程計畫、統整課程設
計。 

3、配合學校目標課程，設計教學活動 

4、依據各學習階段能力指標，彙整各年級領域課程計畫 

5、協調各學年統整課程設計及協同教學（設計）。 

6、編選適合之教科書或教材。 

五、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